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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调整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
南海区工作机构的通知
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管委会、南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、西樵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，罗村社会管理处，区委各部委、区直局以上单位、区各人民团体、直管单位：

为切实提升“创文”工作成效，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决定调整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工作组织机构，调整后的工作机构及其成员名单如下：
一、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工作领导小组
组      长：邓伟根（市委常委、区委书记）
执 行组长：郑灿儒（区委副书记、区长）
常务副组长：孔海文（区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）
俞  进（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陈绍文（副区长）
副  组  长：梁耀斌（区委常委）
植伟生（区委常委、区纪委书记）
罗坚华（区委常委、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）
武小文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）
黎建军（副区长、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局长）
李晓佳（副区长）
蔡汉全（政务委员）
陈中原（区政协副主席）
吴绍秋（九江镇党委书记）
梁全财（西樵镇党委书记）
李满光（丹灶镇党委书记）

王  雪（狮山镇党委书记）
杜伟标（大沥镇党委书记）

朱辉球（里水镇党委书记）
成     员：区各“创文”责任单位主要领导（见南办发〔2012〕33号）
领导小组下设9个区专门工作组。
二、区专门工作组
（一）政务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（见南办发〔2012〕33号，下同）中测评项目为“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植伟生（区委常委、区纪委书记）
副  组  长：朱海腾（区纪委副书记）
张颖雯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组      员: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政务环境组办公室设在区纪委，办公室主任：朱海腾（兼）。
（二）法治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黎建军（副区长、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局长）
副  组  长：李炬昆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张志祥（区司法局常务副局长）
组      员: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法治环境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，办公室主任：张志祥（兼）。
（三）市场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李晓佳（副区长）
副  组  长：彭健良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朱广祥（区工商局局长）
组      员: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市场环境组办公室设在区工商局，办公室主任：朱广祥（兼）。
（四）人文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俞  进（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副  组  长：张颖雯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陈志刚（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）
组      员: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人文环境办公室设在区委宣传部，办公室主任：陈志刚（兼）。
（五）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梁耀斌（区委常委）
副  组  长：卢劲尧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吴赐成（区教育局常务副局长）
组      员：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”和《南海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表》（见南办发〔2012〕33号）全部项目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组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，办公室主任：吴赐成（兼）。
（六）生活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蔡汉全（政务委员）
副  组  长：高小勇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林  健（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常务副局长）
组      员: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生活环境组办公室设在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，办公室主任：林健（兼）。
（七）社会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孔海文（区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）
副  组  长：李炬昆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梁  骏（区委政法委副书记）
组      员: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社会环境组办公室设在区委政法委，办公室主任：梁骏（兼）。
（八）生态环境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陈绍文（副区长）
副  组  长：高小勇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梁  康（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常务副局长）
组      员：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生态环境组办公室设在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（环保），办公室主任：梁康（兼）。
（九）创建活动组。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”的所有指标任务。
组      长：俞  进（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副  组  长：张颖雯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陈志刚（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）
组      员: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任务分解表》中测评项目为“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”的各责任单位负责领导。
创建活动组办公室设在区文明办，办公室主任：陈志刚（兼）。
三、区创建办
主      任：俞  进（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副  主  任：武小文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）
陈绍文（副区长）
陈中原（区政协副主席）
执行副主任：张颖雯（区委办、区府办副主任）
陈志刚（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）
郭  羽（区创建办常务副主任）
叶慧灵（桂城街道党工委委员）
以上组织机构除特别注明外，职责分工均按照《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南海区实施方案》（见南发〔2011〕3号）精神执行。
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   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年6月18日
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秘书一科          2013年6月19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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